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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7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2008-012号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5,680,000股。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08年7月23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一)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1、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以其各自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

安排。根据本方案，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得非流通股股

东支付的2.5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东持有的非流通

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本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净利润、总股本等财务指标不会因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的实施而发生变化。 

2、承诺情况 

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均做出了如下承诺： 

（1）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2）控股股东海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作出如下特别承诺事项： 

其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

或转让；三十六个月至四十八个月期间在交易所出售或转让的价格不得低于6元/股（公

司因分红、配股、转增等导致股份或权益变化时，上述价格除权计算）。此承诺不包括

拟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股份。 

（3）股权分置改革后设置股权激励计划 

为保证本公司长期稳定发展，海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在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后，将从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中划出600万股，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法规规定设置股权

激励计划，并授权委托公司董事会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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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第二大股东海南海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基投资”）承诺自改革

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

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截止目前海基投资未出售过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 

(二)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日期 

2006年1月20日，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2006年2月16日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08年7月23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5,6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6%。限售股份

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 

序号 公司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股数量

(股) 股份总数 占总股本比例

1 海南海基投资有限公司 13,115,000 5,555,000 3.67% 

2 丁玉仙 100,000 83,333 0.06% 

3 海门市恒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50,000 41,667 0.03% 

合   计 13,265,000 5,680,000 3.76% 

注：为了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依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本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已对17名不同意或未明确表示参与股

权分置改革之股东的执行对价先行代为垫付，因此不同意和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

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或发生转让，应当向代为垫付的控股股东祥源投资偿还代为垫

付的对价，或者取得祥源投资的同意。 

截止2008年7月14日，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清算组、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源

长礼品包装有限公司、沈阳运通文具经销部、上海荣福装潢有限公司、上海亿阳电脑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大连德隆金泰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古兰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海南海发

船务公司、上海墨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银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庞晓春（北京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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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茂商贸中心）、上海晟华彩印有限公司、上海行中商贸中心、海门市恒发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和丁玉仙（上海德兴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共16家限售股份持有人已向祥源投资偿

还了垫付的对价，上述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已经海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上市流通。 

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

况 

海基投资承诺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

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海南海

基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13,115,000股，占总股本的8.67%。2007年3月8

日已解除限售股份7,560,000，占总股本的5%。该承诺尚在履行中。 

除海基投资外，其它两家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和规

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该等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四、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关于遵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

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的承诺 

海基投资持有公司 13,115,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8.67%，已于 2007 年 3 月

8 日部分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尚未进行减持。本次解除限售程序完成后，海基投资所持

公司股份将全部上市流通，海基投资承诺：本公司所持解除限售股份的转让将严格遵照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执

行。 

 

五、股份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总股份 151,200,000 100% 151,200,000 1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10,886,203 73.337% 116,566,203 77.09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0,313,797 26.662% 34,633,797 22.906%

其中 1、 国家持股  



 

4

2、国有法人持股 
 

3、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40,228,964 26.606% 34,632,297 22.905%

4、境内自然人持股 83,333 0.055%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1,500 1,500 

9、投资者配售股份  

其中：国家持股 
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基金、产品及其他 

 

10、基金、产品及其他  

六、保荐机构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审慎核查，保荐人就本次3名限售股东持有的5,680,000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

市流通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1、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东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2、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东不存在未完全履行承诺前出售股份的情形； 

3、股改中被代为垫付对价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申请解除限售前已偿还了被垫

付的股份； 

4、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股东所持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申请符合国家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不涉及额外的国有资产管理或外资管理程序，无实质

性障碍。 

因此，本保荐机构认为海德股份本次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有的限售股份已经具备了

上市流通的资格。 

七、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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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目前，海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共垫付对价139,860股，该等股份如上市流通

或发生转让，下列股份持有人应当向海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偿还相应对价，或者取得祥

源投资的同意。 

公司名称 目前持股数 祥源投资代其垫付对价股数

海南富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839,160 139,860

合计 839,160 139,860

2、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及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3、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的公司股份如触及相关规定和其承诺，公司将及时公告提

示广大投资者。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保荐机构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核查报告。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0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